

珠海港泰管道燃气有限公司

	项目名称
	            
	

	项目情况说明：

项目地址：

如能源用量为：天然气高峰用气量       立方/小时（或液化石油气      吨/月）
（必填）

	申报日期
	             （必填）
	申请人
	        （必填、）

	
	
	申请人

联系电话
	                （必填）

	需提交资料
	□ 燃气需求项目备案登记表
□ 用气地址物业产权人/用气报装主体所需提供的证照材料有：
  ⑴ 企业单位的营业执照、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明书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等
  ⑵ 社会团体：《社团法人执照》、《组织机构代码证》等
  ⑶ 个人：主要指居民身份证，户口簿、军人证（现役）、护照、回乡证（台胞证）

  ⑷ 用气地址物业权属证明材料（有以下两项任一项即可）

①《房屋所有权证明》；②三证齐全：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》、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、《建设施工许可证》（若当前只有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》，其他可按要求的时限后补）
  注：⑴⑵两项任一项即可，第⑶⑷必须具备。
□ 非用气地址物业产权人亲自办理的，还需提供：
  ⑴ 用气地址物业产权人同意该物业报装燃气的授权委托书
  ⑵ 经办人身份证明

□ 建筑总平面图及用气设备平面图（ A3纸质盖章或CAD电子图）

	服务中心备案
	
	项目负责人
	

	其他事项
	


燃气需求项目备案登记表

窗口办理地点：珠海市香洲区红山路230号政务服务中心3楼    咨询电话：0756-2128215
说 明 事 项

    根据珠海市人民政府令第85号《珠海市燃气管理办法》自2012年9月1日起施行。按《珠海市燃气管理办法》要求：管道燃气规划供气区域内的用气和道路建设项目，应当同步建设管道燃气设施，采用市政燃气管网统一供气。建设项目规划建设用地红线范围内新建的管道燃气设施，由建设单位负责投资建设，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步设计、同步施工、同步竣工验收。

申请非居民用气项目（公福、商业、工业），建设方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和需求，自行委托有资质的设计和施工单位。
    办理备案申请须提供如下基本资料：

1、申请人是用气地址物业产权人的，应当提交：

   ⑴《企业法人经营执照》或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机构代码证》或其他有效证明文件

   ⑵法人、法定代表人或其他组织主要负责人身份证明

   ⑶用气地址物业权属证明材料（有以下两项任一项即可）

①《房屋所有权证明》；②三证齐全：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》、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、《建设施工许可证》（若当前只有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》，其他可按要求的时限后补）

   以上证件在网上申请的必须为原件扫描件（正反面，复印件加盖公章在签订供气合同之前补交）；在市政务中心窗口申请的可为复印件加盖公章（原件备查）。

2、申请人是非用气地址物业产权人的，除应当提交本页第1项所需资料外，还应当递交：

   ⑴ 用气地址物业产权人同意该物业报装燃气的授权委托书

   ⑵ 经办人身份证明

    以上证件在网上申请的必须为原件扫描件（正反面，复印件加盖公章在签订供气合同之前补交）；在市政务中心窗口申请的授权委托书必须为原件，身份证明可为复印件加盖公章（原件备查）

3、本表由申请人填写提交给申请事项相应的部门保存。

4、本表须使用黑色墨水打印，签名须使用黑色墨水笔书写，字迹要求工整清晰。

5、如需核实材料信息，将由市政务中心窗口通知您进行现场办理，谢谢您的配合！

以上内容已悉知！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（建设方）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
正面





反面








